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处置其拥有的 8套房地产涉及的 

该部分房地产市场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 5922 3690      传真：(8610)5922 3608    邮编：100022 

地址： 北京朝阳区建国路乙 118 号京汇大厦 8 层 808 室 

- 11 -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7．《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8．《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9．《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1．《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四） 权属依据    

1．房屋所有权证； 

2．其他资产权属证明文件。 

（五） 取价依据 

1．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2．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 

3．评估专业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 

4．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及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 

（六） 其他参考资料 

1．《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2．《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财政部财会 [2006]18 号)。 

七、 评估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执行不动产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

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

择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采用了市场法, 并以市场法评估值作

为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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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是以待估房地产为基础重新构建所需要的房地产成本而评估房地产价

值的一种方法，即以重置一项与待估房地产可以产生同等效用的房地产，所需投

入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和应缴纳税金来确定待估房地产价

值。 

成本法通过估算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重置价格，以确定评估值。由于此

次评估成本法取费参数不易确定，且成本法不能体现其价值，故未采用成本法评

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将预期未

来各期的客观纯收益折算成现值，得到房地产的评估价值。 

本报告估价对象证载用途为住宅用地，同一小区出租房地产案例不多，所在

周边没有活跃的租赁市场，且委估房地产目前状态为自用和闲置。故本次不采用

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比较法是指在求取待估房地产价格时，将待估房地产与在接近评估基准日时

期内已经成交的同一供需圈内类似房地产加以比较，依照这些已经成交的房地产价格，

通过多项因素的修正而得出待估房地产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 

待估房地产周边有大量同类型的房地产市场交易案例，市场价格容易取得，

可以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市场比较法估算房地产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待估房地产的评估价格=交易案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修正系

数×区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对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 8 套房地产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经

协商委托人定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 

整个评估基本程序包括：明确业务基本事项；订立委托合同；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进行评估现场调查；收集整理评估资料；评定估算形成评估结论；编制出具资产评估

报告；整理归集评估档案等。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如下： 












